
关于建立河南大学党课师资库的通知

各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为进一步规范各分党校的教师聘任和教学管理工作，提升党校教学质量和业务水平，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经研究，决定建立河南大学党课师资库。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方式
在个人自愿申报的基础上，由各分党校推荐产生。
二、人员构成
“内部挖掘”为主，“外部借力”为辅，专兼职相结合。“内部挖掘”：指的是充分利用学校自身师资资源，包括党员校领导、“两委”委员、党政职能部门和教学科研单位有较高理论水平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兼职党务干部、马克思主义相关学科教师、离退休老党员等；“外部借力”：主要是聘请政府部门和其它企事业单位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领导。
   三、资格条件
1、热心党的教育事业，作风严谨，为人师表；
2、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政策理论水平，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扎实，共产主义信仰坚定，党性原则强；
3、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宽阔的社会视野和把握新情况、新问题的能力；
4、中共党员，中级以上职称，三年以上的党务工作经验，能够运用现代教学手段开展教学。
四、申报程序
1、符合资格条件，并且愿意承担党课教学任务的干部或教师填写《河南大学党课教师推荐表》（见附件1），每人最多可从参考专题中选报3个党课题目（见附件2）。
所申报题目应具体明确，如“端正入党动机，争取早日入党”、“从中国道路到中国梦”、“青年学生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
2、经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研究后，将推荐意见填写在指定栏内，加盖公章。
3、纸质推荐表由各分党校汇总后于2015年11月25日前报送党校办公室（金明校区办公楼416），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dangjian@henu.edu.cn。
4、学校党校办公室对推荐人选进行审定，正式建库，并将审定后的名单在党委组织部网站公布。
5、师资库每年3月和9月各调整一次。
五、其他
1、师资库组建后，学校党校和分党校开展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党员教育的培训，均需从师资库范围内聘任教师。
2、学校党校将定期组织师资库教师开展业务培训、教学研讨等活动。
3、党课教师课时费的审定和发放，将以师资库为准。
4、各基层单位应高度重视，抓紧落实，严格把关，确保此项工作顺利完成。
    


河南大学党委组织部   河南大学党校办公室
                         2015年11月10日

附件1：河南大学党课教师推荐表
附件2：党课专题参考



附件1
河南大学党课教师推荐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党政职务
	
	职  称
	

	学  历
学  位
	
	专  业
	
	研究方向
或专长
	

	所在单位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所选专题：（请在参考专题中选择，见附件2）
开课题目：（请简述开课提纲内容，一百字以内；申报题目不超过三个）


	基层党委（党总支）意见
	




        负责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党校
审批意见
	




负责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党课专题参考

1、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经验
2、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与指导思想
3、 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纲领和现阶段任务
4、 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作风
5、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制度和纪律
6、 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条件
7、 端正入党动机
8、 正确履行入党手续
9、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0、 中国梦
11、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12、 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